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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十二月十四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

动议二读《２０１１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（第２号）条例草案》的致辞

全文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谨动议二读《2011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修订）（第２号）条例草案》（下

称「条例草案」）。 

 

  自强制性公积金（下称「强积金」）制度于二○○○年实施以来，强制性公

积金计划管理局（下称「积金局」）一直透过行政制度规管强积金中介人的销售

及推广活动，相对强积金的销售及推广主要是以雇主为对象，这是恰当和相称的

做法。惟预计雇员自选安排的实施，即计划成员可以最少每年一次，把其现职所

作强制性供款的累算权益，转移至他们选择的强积金计划，受托人向超过２５０

万名计划成员进行的销售和推广活动会更趋频繁。加上二○○八年全球金融危机

后，公众对保障投资者的期望日益提高，我们认为审慎的做法是在落实雇员自选

安排前，先加强规管强积金的销售及推广活动。这安排在我们早前就条例草案进

行的公众咨询中，普遍获得肯定。 

 

  在上述背景下，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设立强积金中介人法定规管制度，保

障超过２５０万名强积金计划成员的权益。条例草案清晰厘订了受规管的强积金

中介人活动，包括邀请或诱使，或企图邀请或诱使另一人就强积金计划作出关键

决定;或就指明事宜，提供意见。条例草案进一步订明任何人如非注册强积金中介

人，而进行受规管活动，即属违法。而就注册强积金中介人，条例草案则引入了

一套全面的注册制度，包括取得注册的资格及程序，注册中介人必须遵守的操守

要求，与相应的监管调查权力，以及纪律惩处和上诉机制。 

 

 



  在规管架构方面，考虑到现时绝大多数强积金中介人以银行业、保险业及证

券业为主要业务，强积金销售及推广活动只是附带业务，而他们分别受香港金融

管理局（下称「金管局」）、保险业监督（下称「保监」）或证券及期货事务监

察委员会（下称「证监会」）监管，我们建议沿用现时机构为本的规管模式，加

以完善，让规管资源有效运用。同时，对从业员而言，由于已经熟悉现有规管模

式，他们将无须重新适应，合规成本也得以尽量减低。此举有助尽早落实雇员自

选安排，促进市场竞争及减低强积金计划收费。作为一个参考，根据截至二○一

一年十月底的强积金总资产值估计，雇员自选安排实施后可转移的强积金资产，

将由占强积金总资产值的约３９％增至约６７％。 

 

  具体而言，积金局会负责管理强积金中介人的注册事宜，就注册强积金中介

人须遵从的法定要求发出指引。金管局、保监和证监会则获赋予法定角色，担当

前线规管机构，负责监管和调查分别以银行业、保险业或证券业为主要业务的强

积金中介人。它们会适当地将调查期间所收集的资料，交予作为单一纪律惩处机

构的积金局考虑，积金局会在考虑有关资料及中介人陈述后，如确定该中介人未

有合规，可施加纪律处分。 

 

  为配合安排，我们会有多项措施，确保规管的一致性及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。

这包括：将所有有关强积金中介人注册及纪律处分的上诉，统一交由强制性公积

金计划上诉委员会处理；在法例以外，透过签署谅解备忘录，协议积金局和前线

规管机构的权力和职能的详细安排；由积金局与所有前线规管机构设立定期联络

机制，加强沟通；设立独立的程序覆检委员会，检讨积金局和各前线规管机构的

执法程序，确保行使规管和调查权力方面的内部程序一致；以及由积金局一站式

接收所有关于强积金销售及推广活动的投诉。 

 

  主席，我们于本年三月就立法建议发表文件，咨询公众及财经事务委员会，

并于七月公布了咨询结果。总的而言，大部分响应者对建议的规管模式不持原则

性的异议。而我们上述的措施亦已适当地吸纳了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。 

 

  在进一步完善规管架构的同时，我们亦需顾及业界的运作。根据积金局的资

料，截至二○一一年十一月，共有４８５间公司和３０ ４９１名个人，透过行政

规管安排登记成为强积金中介人。条例草案建议容许在法定制度实施前，已向积

金局作出有效登记的强积金中介人，继续从事强积金中介人活动，为期两年。惟

期内它们必须遵从新法定制度下的操守要求，并在违规时受到纪律惩处。在过渡

期结束前，它们必须在按新法定制度的要求，提出注册申请。为方便顺利过渡，

积金局不拟在新法定制度实施的最初数年，收取注册费和年费，而日后厘定收费

水平的建议，亦会进行咨询和所需的立法程序。 

 

 



  配合雇员自选安排的实施，除了加强规管强积金中介人外，由于预期转移累

算权益个案可能会大幅增加，条例草案亦赋权积金局设立电子平台，以加强权益

转移的准确性及安全性，和缩短处理的时间。 

 

  另外，回应公众对雇主拖欠供款的关注，条例草案将雇主未有按照法庭发出

的判令，缴付拖欠的强积金强制性供款及供款附加费，列为违法。另外，现行法

例下，如雇主未有在法定时限内为雇员作出强积金强制性供款，已属违法。为确

保有关雇主会尽快采取补救措施，偿还欠款，条例草案进一步订明，如雇主持续

没有为雇员作出供款，可被处以每日罚款。 

 

  主席，如条例草案在本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前获通过，条例草案下的中介人规

管安排及加强打击雇主拖欠供款的措施，将于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一日生效，而雇

员自选安排亦可于该日开始实施。政府会全力配合法案委员会的审议工作。同时，

积金局正拟备新的强积金中介人操守守则，并会继续推行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，

以提高公众对雇员自选安排的认识。 

 

  我谨此陈辞。多谢主席。  

完 


